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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師資生教育專業知能檢核實施要點 

 

112學年度113年3月27日師資培育中心第11次中心會議通過 

113學年度114年2月26日師資培育中心第11次中心務會議通過 

114學年度114年8月4日師資培育中心第1次中心務會議通過 

114學年度115年5月27日師資培育中心第12次中心務會議通過 

 

一、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充實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提升教師專業知能，特訂定本校師資生教育專業知能

檢核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適用對象為 115 學年度取得修習資格之師資生；114學年度(含)以前取得

修習資格之師資生得適用之。 

三、 師資生專業標準：基於教師專業標準本位師資培育理念與政策，本校各類

師資生需具備各類師資之教育專業知識、技能與態度，並致力於追求專業

發展，培育優良師資。 

四、 檢核審查基準：師資生於修習教育學程期間，除需完成教育學程應修學分

與相關規定外，必須符合下列所有教育專業知能活動規定，始得申請本校

「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教育專業知能活動包含服務活動、進修與研習、

專業證照、教學實務能力檢測項目，需檢附主（承）辦單位時數證明、參

與或通過證明，方得採認。 

(一) 服務活動： 修畢前累積滿 24小時 

1. 服務活動：指非計入課程學分之服務性活動，例如：參加偏鄉服務

計畫等至中小學服務之活動(活動期間如遇必可抗力之因素：如颱

風天災、疫情，導致無法出隊服務，得以參加培訓課程之研習時數

認抵)，本項依佐證資料核實採計。 

2. 指導中小學社團、課後照顧班或學習扶助。 

3. 擔任學會幹部或協助師培中心活動：擔任師培中心學會幹部或協助

師培中心活動者，依時數佐證資料核實採計，一場活動最多採計 6

小時。 

(二) 進修與研習：修畢前累積滿 24小時，包括參加導生會議、校內外學術

活動(含講座、研討會、工作坊)等，本項依佐證資料核實採計。 

(三) 專業證照：兩張，例如 CEF語言分級達 B1或以上、全民英檢(GEPT)達中

級或以上的英語證照（英文證照等級對照參考表如附件 2）、急救證書、藝

術領域證書、資訊科技及 AI 證書等各專業領域證照。 

(四) 教學實務能力檢測項目： 

1. 國民小學：至少通過兩項教學實務能力檢測，包含國民小學師資類

科學科知能評量(教育部委託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師專業能力測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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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辦理，每年辦理 2 梯次，國語、數學、自然、社會任一領域需至

少達基礎級)或數位教學能力檢測(教育部委託國立臺南大學科技化

素養教學與評量中心辦理，每年辦理 2梯次，需至少達基礎級)或本

校自辦的教學能力檢測。 

2. 中等學校：至少通過一項教學實務能力檢測，包含數位教學能力檢

測(教育部委託國立臺南大學科技化素養教學與評量中心辦理，每年

辦理 2梯次，需至少達基礎級)或本校自辦的教學能力檢測。 

(五) 採計原則：自錄取成為師資生之學年度（8月 1日起）開始計算。需

檢附相關證明，於畢業當學期與畢業學分審核一併提出申請。 

五、 本要點經本中心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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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專業知能活動各類別採計規定 

項目 類別 / 細項 門檻與時數要求 核可條件與注意事項 

1. 導生會議 --- 每學期至少 2 次 --- 

2. 服務活動 --- 修畢前累積滿 24 小

時 

基本原則： 未領薪資

酬勞且非課程學分之服

務性活動。 

(1) 服務活動 依佐證資料核實採計 如偏鄉服務計畫等至中

小學服務 

(2) 課業輔導 依佐證資料核實採計 指導中小學社團、課

後照顧班或學習扶助。 

(3) 學會幹部或協助活動 依時數核實採計（一

場上限 6 小時） 

擔任師培中心學會幹部

或協助師培中心活動。 

3.進修與研習 --- 修畢前累積滿 24 小

時 

參加校內外學術活動

（含講座、研討會、工

作坊、教學參觀、見

習）。 

4. 專業證照 --- 需取得 2 張 

CEF語言分級達 B1或

以上、全民英檢(GEPT)

達中級或以上的英語證

照、急救證書、藝術領

域證書、資訊科技及

AI 證書等各專業領域

證照 

5. 教學實務能力

檢測 

國民小學 至少通過 2 項 

學科知能評量：國語、

數學、自然、社會任一

領域或數位教學能力檢

測需達基礎級以上。 

中等學校 至少通過 1 項 數位教學能力檢測：需

達基礎級以上。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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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證照等級對照參考表 

歐洲共同架構能力分

級 CEF/全球英檢(GET) 

A2 B1 B2 C1 C2 

全民英檢(GEPT) 初級 中級 中高級 高級 優級 

托福 

測驗

TOEFL 

ITP 紙筆型態 337 以上 460以上 543以上 627以上 --- 

iBT 網路測驗 

 

--- 42以上 

閱讀 4；聽力 9 

口說 16；寫作 13 

72以上 

閱讀 18；聽力 17 

口說 20；寫作 17 

95以上 

閱讀 24；聽力 22 

口說 25；寫作 24 

--- 

多益測

驗

TOEIC 

舊版 350~545 550-745 750-875 880-945 950-990 

新版 225 以上 

聽力 110;閱讀 115 

550以上 

聽力 275;閱讀 275 

785以上 

聽力 400;閱讀 385 

945以上 

聽力 490;閱讀 455 

--- 

外語能

力測驗

(FLPT) 

三項筆試 

總分 

105-149 150-194 195-239 240(含)以上 --- 

口試級分 S-1+ S-2 S-2+ S-3以上 --- 

大學校院

英語能力

檢測

(CSEPT) 

第一級 130-169 170-240 --- --- --- 

第二級 --- 180-239 240-360 --- --- 

劍橋大學英語能力認

證分級測驗

(Cambridge Main 

Suie) 

Key English 

Test(KET) 

Preliminary 

English 

Test(PET) 

First 

Certificate in 

English(FCE) 

Certificate in 

Advanced 

English(CAE)  

Certificate of 

Proficiency in 

English(CPE) 

劍橋領思職場英語檢

測(BULATS) 

ALTE Level 1 

(20-39分) 

ALTE Level 2 

(40-59分) 

ALTE Level 3 

(60-74分) 

ALTE Level 4 

(75-89分) 

ALTE Level 5 

(90-100分) 

雅思國際英語測驗

(IELTS) 

3 以上 4以上 5.5以上 7以上 8以上 

 

附件 2 


